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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县人社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
	检查

比例
	同一企业检查频次
	可联合检查

部门
	备注

	1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建筑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情况检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永宁县域内建筑项目
	1月-12月
	所有在建项目
	至少1次
	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2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查阅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有关的材料，有权对劳动场所进行实地检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依法行使职权，文明执法。
	永宁县域内用工主体及用人单位
	1月-12月
	抽查不少于10家
	1次
	无
	

	3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第三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

（二）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服务台账等服务信息档案；

（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对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县域内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企业
	5月-7月
	抽查不少于20家
	1次
	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4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禁止使用童工专项检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教育、卫生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给予配合。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应当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使用童工的，均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永宁县域内用工主体及用人单位（重点检查酒吧、KTV、烧烤店等）
	8月-10月
	抽查不少于50家
	1次
	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5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总工会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

（十九）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督促企业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加强治理拖欠劳动报酬、违法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从事网络直播、外卖配送、网约车运营等新业态的企业及平台。
	11月-12月
	抽查不少于20家
	1次
	永宁县交通运输局、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